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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、經單位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作者，每人每

日加班以不超過 4 小時為限，放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 8 小時，每月以不超過 20 小

時為限，其加班起迄時間職員應有簽到退紀錄；教師及教官應有簽到退或可資證明

之紀錄。技工、工友部分如有特別規定，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校各單位教職員經依規定指派加班者，加班時數得選擇在加班後 2 年內補休假，

補休假以小時為單位，不另支加班費。 

公務人員加班因預算不足未支領加班費，且因公務需要無法於補休期限內補休，致

所餘時數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，予以敘獎，但已領其他津貼或工作費者，不再敘獎： 

(一) 同一年度累計所餘時數 70 小時至 140 小時者，嘉獎 1次。 

(二) 同一年度累計所餘時數 141 小時以上者，嘉獎 2次。 

三、 本校簡任以上人員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加班，均不另支加班費但得依加班事實按

規定擇期補休假或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。 

四、 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加班費之請領： 

(一) 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加班分體育室比賽加班、宿舍管理加班、各單位業務加班

等 3 類，並由各加班業務單位為彙核單位。 

(二) 申請前項各類加班費依下列程序辦理： 

1. 各單位申請加班費，應於隔月 15 日前送各彙核單位，逾期則不予受理，改

以補休假方式處理。應檢附之資料如下： 

(1) 職員：簽到退紀錄、簽准簽呈及加班費印領清冊。 

(2) 教師、技工及工友：簽到退或可資證明之紀錄、簽准簽呈及加班費印領

清冊。 

2. 彙核單位於隔月20日前將教職員部分送人事室；技工、工友部分送總務處。 

3. 人事室及總務處應於隔月月底前送主計室核銷。 

五、其他未規定事項，悉依行政院有關加班管制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本注意事項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。 


